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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美容师通过APP平台接
单干活并收取劳动报酬， 这样的
宠物美容师算不算网络平台企业
的员工？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员
工执行 “996工作制”， 即早9点
上班到晚9点上班， 每周工作6天
时间。 公司称给付的工资中已经
包含加班费， 员工却认为不是这
样 。 在这方面法律是如何规定
的？ 这些员工能不能另外领取加
班费？

针对这些问题， 近日， 北京
市海淀区法院、 区仲裁院通过梳
理近年来受理的涉互联网企业劳
动争议案件， 对相关争议焦点、
纠纷产生原因等进行了分析总
结， 为员工如何依法维权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思路。

案例1
宠物美容师是宠物APP

平台员工吗？

2017年11月， 刘某提起劳动
仲裁， 要求确认她与某网络公司
间存在劳动关系。 同时， 要求该
公司向其支付未续签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 加班工资等款项。

刘某称， 她是一名提供上门
服务的宠物美容师。 某网络公司
经营宠物论坛及宠物APP， 并通
过该网络平台向宠物主人推介宠
物食品、 用品及美容服务。 2015
年1月起 ， 她开始在宠物APP上
接单， 网络公司向她提供海淀区
域内的宠物美容需求订单。 完成
订单后， 网络公司从每单中收取
20%作为信息费。

网络公司辩称， 刘某与公司
签订有两年期的书面 《合作协
议 》， 双方属于商务合作关系 ，
不存在劳动关系， 故请求驳回刘
某的全部请求。

海淀仲裁委审理查明， 刘某
自营有宠物美容门店， 其系以宠
物门店经营者的身份与网络公司
签订 《合作协议 》。 合作期间 ，
刘某大部分时间在自有门店内为
客户提供宠物美容服务。 当店内
客户不多时， 她才接受网络公司
订单并自备工具、 用品， 根据订
单信息从事宠物美容上门服务。

双方之间并无彼此制约、 管理，
合作关系相对松散。

据此， 海淀仲裁院认定双方
间并非劳动关系， 裁决驳回刘某
的全部仲裁申请请求。

解读
审理本案的仲裁员说， 劳动

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接受
与提供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民
事法律关系， 双方有无建立劳动
关系的合意， 是双方间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的审查要素。

本案中， 网络公司虽然向刘
某提供订单信息， 刘某依据订单
信息提供宠物美容上门服务， 但
是， 双方之间并无建立劳动关系
的合意。 其表现有三： 其一、 刘
某以宠物店店主的特定身份与网
络公司经平等协商签订书面 《合
作协议》， 对于合作方式、 利润
分成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其二、
刘某主要自营宠物美容门店， 仅
偶尔从网络公司接受APP订单 。
其三 、 在月度接单量等各个方
面， 网络公司对刘某并无要求。

综上， 仲裁院认为刘某并无
与网络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持续
稳定接受网络公司劳动管理， 并
成为网络公司管理下的一名劳动
者的内心意思。 故认定双方未形
成劳动关系。

案例2
自媒体编辑是总裁私人

助理还是员工？

2017年8月 ， 李某提起劳动
仲裁， 要求确认与某科技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并要求该公司向其
支付工资、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等款项。

李某称 ， 2016年2月她由公
司法定代表人叶女士面试后入
职， 在职期间按照叶女士的安排
从事微信公众号的内容编辑及推
广工作， 月工资标准1.5万元。

科技公司则主张， 双方间并
无劳动关系， 李某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叶女士的私人助理， 属于私
人雇佣。 李某编辑及推广的微信
公众号为叶女士个人所有， 与公

司无关； 李某的劳务费用由叶女
士按月以微信或支付宝方式转账
支付。

海淀仲裁院审理查明， 虽微
信公众号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女
士个人注册， 但微信公众号主要
内容是报道公司活动、 推广公司
业务、 推销公司产品。 叶女士虽
以个人微信或支付宝向李某支付
报酬， 但叶女士的微信、 支付宝
亦用于收取公司业务款。

由此， 仲裁院裁决李某与科
技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不
服裁决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作
出了与裁决内容相同的判决。

解读
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 劳动

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 其中，
用工管理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
征。 这种用工管理集中表现为：
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 遵守
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
度， 用人单位有权监督劳动者的
工作。

本案中， 虽然李某工作内容
指向的微信公众号为公司法定代
表人叶女士个人注册， 但李某的
工作是在叶女士的管理下开展和
完成； 李某的工资虽由叶女士以
个人微信账户或支付宝账户支
付， 但叶女士的微信账户、 支付
宝账户亦用于收取公司业务款。
考虑到叶女士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及实际经营人的特定身份， 科技
公司与李某之间在接受与提供劳
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用工管理色
彩， 故应认定科技公司与李某间
存在劳动关系。

案例3
推行 “996工作制” 就

不用支付加班费吗？

某网络公司员工张某在离职
后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网络
公司支付加班工资。

张某称， 在职期间公司推行
“996工作制”， 他每天的工作时
间为早9点至晚9点， 中午休息1
小时， 每周工作6天。 对此， 网

络公司称其执行标准工时制， 员
工加班需要提交申请并经由公司
审批通过， 张某在职期间并无延
时加班及双休日加班。

案件审理过程中， 张某为证
明加班事实， 提交了以下证据材
料 ： “关于在研发部严格执行
996工作制的决定” 的电子邮件，
若干显示收发时间在下午17时至
晚21时及周六的工作邮件及微信
往来， 若干显示会议时间在下午
17时至晚21时及周六的会议通知
文件。

海淀仲裁院审理认为， 张某
提交的电子邮件、 微信证据足以
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证明张某存
在延时及双休日加班事实， 故裁
决网络公司向张某支付延时加班
工资及双休日加班工资。

网络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
结 果 ， 并 于 法 定 期 限 内 起 诉
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张某提举的
电子邮件、 微信经当庭展示， 充
分说明其在网络公司安排下存在
延时及双休日加班工作的情形。
网络公司主张未安排其加班， 但
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故
网络公司应依法向张某支付延时
加班及双休日加班工资。

解读
审理本案的法官说，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9条规定，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
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
举证责任。 通常情况下， 证明存
有加班事实的证据是指考勤表、
加班通知等直接证据。 但在本案
中， 张某提供的电子邮件、 微信
工作聊天记录 、 工作会议通知
等， 亦可以形成证据链条， 足以
证明其存在延时及周六加班的事
实。 在此情况下， 用人单位需就
加班费的支付情况进行举证。

本案中， 公司不能提供有效
证 据 证 明 其 向 张 某 支 付 的 工
资 中 包含有加班工资 ， 故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应当向
张某支付延时加班工资及双休日
加班工资。

案情介绍：
昌平区兴寿镇某村村民刘

某有两个子女， 儿子刘一是农
村户口 ， 女儿刘二是居民户
口。 2015年刘某去世， 留有其
名下的214号宅基地上的房屋6
间。 近日， 刘一想翻建214号
宅基地上的房屋， 并把宅基地
使用权确权到自己名下。 刘二
认为刘一这样做会侵害自己的
权利， 向刘一提出异议。 刘一
则认为刘二是居民， 不能继承
老家宅基地的使用权 ,自己没
有侵害刘二的权利。 那么， 作
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新城市人，
父辈的宅基地房屋到底能否继
承呢？ 刘一 、 刘二兄妹二人
找到兴寿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法律分析：
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由城

镇户籍人员继承 ？ 我国 《宪
法》 第一百零三条规定 “国家
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
财产权和继承权”。 《继承法》
明确规定 “公民的房屋是公民
个人的合法财产， 可以作为遗
产予以继承”。 也就是说， 宅
基地上的房屋是可以继承的，
根据 “地随房走” 的原则， 公
民继承了房屋当然可以使用房
屋所占的宅基地。 因此， 事实
上在集体组织内部， 宅基地使
用权得以 “继承”。

另 外 ， 在 国 土 资 发
〔2008〕 146号 《国土资源部关
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
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第三条第
一款： 严格落实农村村民一户
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法律规
定。 除继承外， 农村村民一户
申请第二宗宅基地使用权登记
的， 不予受理。 可以看出， 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在法
律上是受支持的 。 由于此种
“继承” 只在农村集体组织内
部进行， 所以长此以往， 不会
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失， 也
不会对农村住宅的管理造成混
乱。 但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丧
失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主体资
格以后， 是否还拥有宅基地使
用权的继承权就成为另外一个
核心的问题。

2011年 《国土资源部、 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
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
见》 的出台对此问题做出了肯
定性回答： “非本农民集体成
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 因继承
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 可按
规定登记发证， 在 《集体土地
使用证》 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
人为本农民集体原成员住宅的
合法继承人”。

据此， 工作人员向刘一、
刘二兄妹二人明确指出， 刘二
虽是城镇户口， 但依然能继承
父辈在农村的宅基地房屋。 因
此， 刘一想要翻建房屋， 确实
需要经过刘二的同意。

与网络公司产生劳动争议怎么办？

编辑同志：
公司与我约定实行计件工资

制。 随着公司进入生产淡季， 我
的工资也随之降低。 由于生产任
务不足， 我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时
间。 考虑家庭负担较重， 为了弥
补由此造成的损失， 我与一家工
厂签订了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劳动
合同， 主要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到
该厂从事材料加工。

公司发现后， 以我是其全日
制工人、 不得在外兼职为由， 先
后四次让我停止兼职工作。 而我
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此影响在公司
的工作， 且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
损失， 故未予理睬。 近日， 公司
却以我不听劝告为由将我解聘。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黄沁茹

黄沁茹读者：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一方面， 你无权私自兼职。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

定， 在不影响原用人单位劳动合
同 履 行 的 前 提 下 ，劳 动 者 “可
以 与 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
位订立劳动合同 ” 。 但这项规
定 仅 仅适用于 “从事非全日制
用工的劳动者”。 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
形式。

与之对应， 全日制用工不仅
不属于以小时计酬， 且每个工作
日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四小时。 你
的工资虽属计件， 但你属于全日

制用工， 因此， 你无权私自在其
它用人单位兼职。

另一方面， 公司有权解除你
的劳动合同。

《劳动法 》 第九十九条规
定 ： “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尚 未 解
除 劳 动合同的劳动者 ， 对原用
人 单 位 造 成 经 济 损 失 的 ， 该
用 人 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一条
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
人 单 位 尚 未 解 除 或 者 终 止 劳
动 合 同的劳动者 ， 给其他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还指
出 ：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

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
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
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
改正的……”

这就是说， 即使劳动者在外
兼职没有占用在原用人单位的工
作时间， 且没有给原用人单位造
成任何损失， 如果未经原用人单
位许可 ， 不仅劳动者不能这样
做 ， 其它用人单位也不得这样
做 。 如 果 兼 职 单 位 或 兼 职 劳
动 者 拒不改正 ， 原用人单位既
有 权 要 求 兼 职 单 位 或 兼 职 劳
动 者 赔偿损失 ， 也有权解除与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本案中， 由
于公司已经四次对你进行制止，
而你置之不理， 故公司有权将你
解聘。

颜东岳 法官

即使公司处于生产淡季 员工未经许可不得兼职

居民能否继承
老家宅基地的使用权？

□本报记者 李婧

首先要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之后才能主张加班工资与离职补偿费用

昌平区司法局


